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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丽水市区有机更新区块城中片区综合开发土地储备专

项债券项目法律意见书

（2025）法和专债字第 248 号

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担任关于丽水市区有机更新区

块城中片区综合开发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

《预算法》《证券法》《国发[2014]43 号文》《财预[2015]225 号

文》《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财预[2019]89

号》《通知》《国发[2019]26 号文》《财库〔2020〕36 号文》《财

预〔2020〕94 号文》《财库〔2020〕43 号文》《国办发[2024]52

号》《自然资规[2025]2 号》《自然资发[2025]45 号》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规定，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责原则，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

法定职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引言

一、释义

除非特别注明或本文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简称 指 含义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丽水市区有机更新区块城中片区

综合开发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法律意见书》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国 发 [2014]43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 号）

财预[2015]225

号文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

[2015]225 号）

财预[2016]155

号文
指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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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预 [2017]89

号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财 预 [2019]89

号
指 《土地储备项目预算管理办法（试行）》

《通知》 指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

财 库〔2020〕

36 号文
指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

〔2020〕36 号）

财 预〔2020〕

94 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

知》（财预〔2020〕94 号）

财 库〔2020〕

43 号文
指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

国办发

[2024]52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

意见》

自然资规

[2025]2 号
《土地储备管理办法》

自然资发

[2025]45 号

《自然资源部、财政部关于做好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

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

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
指

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含经省级政府批准自办债券发行

的计划单列市政府）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约

定一定期限内以公益性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还

本付息的政府债券

本次发行 指
发行关于丽水市区有机更新区块城中片区综合开发土地储备

专项债券

《财务评估报

告》
指

《丽水市区有机更新区块城中片区综合开发土地储备专项债

券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估报告》

丽水市政府 指 丽水市人民政府

本所 指 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闵洁律师、郭星律师

万邦会所 指 丽水万邦天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二、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对于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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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于向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单位核实及提供材料所反映的情况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提供材料的真实性由提供单位负责。

2、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

不对有关财务、审计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的

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意见及结论，并不

表明本所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

示的保证。

3、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

则，对本次发行所涉及的相关材料及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验证，对

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4、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申请所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第二部分 正文

一、本次发行专项债券项目情况

依据相关单位提供的资料显示，本次发行关于丽水市区有机更

新区块城中片区综合开发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发行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金额为 85400 万元，发行期限 5年。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丽水市区有机更新区块城中片区综合开发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项目

地块名称

原羽绒厂地块，汽车东站地块，丽东新村、丽阳路以南大洋路

东侧地块，九里地块，后甫金三角地块，后甫紫金路丽青路西

北侧地块，天宁村地块，开发路与丽阳街交叉口西北侧 2#地块

项目地点

原羽绒厂地块：东至宇雷路，南至中东路，西至花园路，北至

丽青路

汽车东站地块：东至和平路，南至丽青路，西至顺佳铭苑，北

至湖岸春晓家园

丽东新村、丽阳路以南大洋路东侧地块：东至花园路，南至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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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街，西至大洋路，北至丽阳街

九里地块：东至老机场路，南至怡园街，西至开发路，北至寿

元街

后甫金三角地块：东至湖岸春晓家园，南至奚渡街，西至开发

路，北至长虹街

后甫紫金路丽青路西北侧地块：东至紫金路，南至丽青路，西

至宇雷路，北至长虹街

天宁村地块：东至开发北路，南至人民路，西至寿尔福北路，

北至城北街

开发路与丽阳街交叉口西北侧 2#地块：东至开发北路，南至丽

阳路，西至寿尔福北路，北至庆春街

类型 片区综合开发（新增）

收储土地面积

366035 ㎡（其中原羽绒厂地块：22765 ㎡， 汽车东站地块：

33371 ㎡，丽东新村、丽阳路以南大洋路东侧地块：155399 ㎡，

九里地块：8940 ㎡， 后甫金三角地块：25755 ㎡，后甫紫金

路丽青路西北侧地块：12442 ㎡，天宁村地块：57101 ㎡，

开发路与丽阳街交叉口西北侧 2#地块：50262 ㎡）

项目总投资（收

储总成本）

632005 万元（其中原羽绒厂地块：2000 万元， 汽车东站地块：

32000 万元，丽东新村、丽阳路以南大洋路东侧地块：485000

万元，九里地块：19000 万元， 后甫金三角地块：31005 万元，

后甫紫金路丽青路西北侧地块：18000 万元，天宁村地块：23000

万元，开发路与丽阳街交叉口西北侧 2#地块：22000 万元）

前期已发行债券

金额
8400 万元

本次发行债券金

额
85400 万元

项目审批情况

本项目地块已纳入丽水市 2025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已获

丽水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批复文件为《丽水市人民政府关于

同意 2025 年土地储备计划的批复》（丽政函〔2025〕8 号），

原 羽 绒 厂 地 块 对 应 的 储 备 地 块 标 识 码 编 号 为

33112025R000310，汽车东站地块对应的储备地块标识码编号

为 33112025R000327，丽东新村、丽阳路以南大洋路东侧地块

对 应 的 储 备 地 块 标 识 码 编 号 为 33112025R000338 、

33112025R000340，九里地块对应的储备地块标识码编号为

33112025R000353，后甫金三角地块对应的储备地块标识码编

号为 33112025R000366，后甫紫金路丽青路西北侧地块对应的

储备地块标识码编号为 33112025R000377，天宁村地块对应的

储备地块标识码编号为 33112025R000388，开发路与丽阳街交

叉 口 西 北 侧 2# 地 块 对 应 的 储 备 地 块 标 识 码 编 号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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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2025R000399。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所对应的丽水市区有机更新区块城中

片区综合开发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属于土地储备项目，项目审

批程序合法，符合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项目标准。

二、本次发行专项债券项目实施主体情况

丽水市区有机更新区块城中片区综合开发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

目的实施主体为丽水市土地储备中心，实施主体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丽水市土地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32500728445598W

住所地：丽水市北苑路 192 号四楼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土地储备提供服务。国有土地使用回收储

备。

土地储备机构名录代码：TC3311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所对应的实施主体丽水市土地储备中

心系我国境内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事业单位法人，已纳入自然资

源部土地储备机构实施名录，具备项目实施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债券募集资金及财务评估报告

1、本次发行债券募集资金及使用

根据本次发行文件《财务评估报告》显示：丽水市区有机更新

区块城中片区综合开发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投资（收储总成本）

632005 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 162005 万元（由财政资金安排），

占 26%；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470000 万元，占 74%。前期已发行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8400 万元，本次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85400 万

元。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债券项目资本金来源及比例符合财预

[2019]89 号文要求，募集资金应由浙江省丽水市范围内政府专项用

于丽水市区有机更新区块城中片区综合开发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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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务评估报告

万邦会所为本次发行提供专项审计评估服务并出具《财务评估

报告》。

根据本次发行文件《财务评估报告》显示：在债券存续期项目

收入 661020 万元，合计项目债券存续期用于资金平衡相关总收益

540548 万元；预计项目融资到期本息共计 516840 万元；

万邦会所评价认为：

（1）资金充足性:从项目借贷本息支付、项目收益结果分析，

丽水市区有机更新区块城中片区综合开发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对

本息覆盖倍数 1.05，本次项目能够满足资金筹措充足性的要求。

（2）债券存续期内用于资金平衡相关收益完全覆盖融资本息且

有盈余资金，在满足项目资金需求后，本次项目债券存续期内均不

存在资金缺口且累计资金结余≥0,项目资金稳定性全部可以得到保

证。

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本金和利息，总体实现项目收益和

融资自求平衡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所对应的丽水市区有机更新区块城中

片区综合开发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

源，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

自求平衡。

四、本次债券发行的法律风险及应对和风险控制措施

1、本次债券发行的法律风险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还本付息、发

行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本期债券偿付可能因项目运营收

入实现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利率浮动等原因存在一定的偿付风险。

但未发现存在可能影响本次发行及未来债务偿还的重大法律风险。

2、应对措施和风险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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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应健全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加强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发行项目评估，严防偿付风险。主要做好：（1）健全

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加强风险评估和预警结果应

用，动态监测高风险地区债务风险状况并向本地区政府性债务领导

小组报告，提请建立风险评估和预警结果对高风险地区的约束机制，

督促高风险地区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化解风险，研究制定对高风险地

区政府投融资行为的约束性措施。（2）严格专项债券项目合规性审

核和风险把控，加强对拟发债项目的评估，切实保障项目质量，严

格落实收支平衡有关要求；（3）强化专项债券项目的全过程管理，

对专项债券项目“借、用、管、还”实行逐笔监控，确保到期偿债，

严防偿付风险；（4）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专业机构

应当勤勉尽责，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出具专项债券法律意见书和财务

评估报告，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进行核查和验证，并对出具评

估意见的准确性负责。

五、中介服务机构

1、会计师事务所

丽水万邦天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发债的审计机构

并出具《财务评估报告》。万邦会所系依法登记成立的会计师事务

所，现持有丽水市莲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026995197452）及浙江省财政厅核发的《会

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编号：33000421）。

本所律师认为：丽水万邦天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系依法成

立且合法存续的审计机构，具备出具《财务评估报告》的资质，在

《财务评估报告》上签字的执业会计师均具备会计从业资格。

2、律师事务所

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发债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本所系浙江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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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持有浙江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313300006702729020）。

本所律师认为：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

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具备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法

律意见书》上签字的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律师从业资格。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发行所对应的丽水市区有机更新区块城中片区综合开发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属于土地储备项目，项目审批程序合法，

符合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项目标准。

2、本次发行所对应的实施主体丽水市土地储备中心系我国境内

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事业单位法人，已纳入自然资源部土地储备

机构实施名录，具备项目实施主体资格。

3.本次发行债券项目资本金来源及比例符合财预[2019]89号文

要求。

4.本次发行所对应的丽水市区有机更新区块城中片区综合开发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预期收益能

够合理保障偿还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4、根据（财预〔2017〕62 号）的要求，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应

专项用于本次发行所对应的丽水市区有机更新区块城中片区综合开

发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

5、为本次发行提供中介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均具

备相应从业资格。

6、本次发行合法合规，具备公开发行条件。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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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丽水市区有机更

新区块城中片区综合开发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法律意见书》签字

签章页）

2025 年 8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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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丽水市区有机更新区块城中片区综合开发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
	地块名称
	原羽绒厂地块，汽车东站地块，丽东新村、丽阳路以南大洋路东侧地块，九里地块，后甫金三角地块，后甫紫金路
	项目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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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宁村地块：东至开发北路，南至人民路，西至寿尔福北路，北至城北街
	开发路与丽阳街交叉口西北侧2#地块：东至开发北路，南至丽阳路，西至寿尔福北路，北至庆春街
	类型
	片区综合开发（新增）
	收储土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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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里地块：8940 ㎡， 后甫金三角地块：25755 ㎡，后甫紫金路丽青路西北侧地块：12442  
	开发路与丽阳街交叉口西北侧2#地块：50262 ㎡）
	项目总投资（收储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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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0万元
	本次发行债券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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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本次发行文件《财务评估报告》显示：丽水市区有机更新区块城中片区综合开发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投资（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债券项目资本金来源及比例符合财预[2019]89号文要求，募集资金应由浙江省丽
	2、财务评估报告

	万邦会所为本次发行提供专项审计评估服务并出具《财务评估报告》。
	根据本次发行文件《财务评估报告》显示：在债券存续期项目收入661020万元，合计项目债券存续期用于资
	万邦会所评价认为：
	（1）资金充足性:从项目借贷本息支付、项目收益结果分析，丽水市区有机更新区块城中片区综合开发土地储备专项债
	（2）债券存续期内用于资金平衡相关收益完全覆盖融资本息且有盈余资金，在满足项目资金需求后，本次项目债
	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本金和利息，总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四、本次债券发行的法律风险及应对和风险控制措施
	五、中介服务机构
	1、会计师事务所
	2、律师事务所

	六、结论意见


